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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世界华商大会筹备工作准则 

（更新日期：2024 年 8 月) 

1、 前言 

世界华商大会三个召集人组织――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香港中华总商会与泰国中华总商会为

了使今后世界华商大会办得更好，总结了过去历届世界华商大会的经验和优缺点，特修定了此

《世界华商大会筹备工作准则》，以作为今后世界华商大会主办机构在进行筹备工作时的指导

和基本准则。 

 

此《准则》是一份“参考指引”，是为保障每届世界华商大会都能保持高素质而提出的基本准

则，目的是为方便各届主办机构在筹备大会时有所依循，同时也是世界华商大会召集人组织和

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在考察大会筹备工作进度之依据。 

 

2、 宗旨 

2.1 为世界华商代表提供一个有益平台，就某些专项主题分享彼此之间的思想和经验。 

2.2 为与会者和嘉宾们提供相互交流及商业联络的机会。 

2.3 安排主办国向外国代表和投资者介绍本国经济状况、商业机会以及当地的文化和风土

人情。 

2.4 提供来自其他国家的代表展示其产品／服务的机会。 

2.5 为世界华商大会召集人组织和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在大会之前和期间举行会议及发表

适当的通告或报告，作出必要的安排。 

 

3、 组织结构 

世界华商大会是一项非官方性质的华商大会，在筹备与执行此大会时应由受委任的主办机构

（中华总商会或类似机构）主导，再配合主办国／地区各政府机构和商业团体的支持与援助。

主办机构在获准承办大会后，应尽早采取行动设立以下委员会展开筹备工作： 

3.1 筹备委员会 

 可以由主要商业团体、相关政府机构、智囊团或大专学府等代表共同组成。该委员

会负责整体的财政、计划和协调工作，以确保大会成功举行。同时负责按照大会秘

书处提出的时间表，定期向召集人组织呈交筹备工作进度报告。 

 

筹委会应在主办机构获得主办权后一个月之内成立，并将筹委会名单报送世界华商

大会秘书处。 

 
3.2 工作委员会 

由主办机构会长设立和主持此工作委员会，并可下设副主席和各小组委员会成员来

处理实际的组织工作。此委员会将负责全盘的具体工作，包括巿场推广、项目执行

等所有细节，并指定专人与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联络。 

 

工作委员会应在主办机构获得主办权后二个月之内成立，并将工作委员会名单报送

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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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节目／大会期间活动 

4.1 主题 

 大会主题须注重和反映当前的经济和商业趋势，必须不包含有任何政治涵义。 

 
4.2 主讲人 

 为使大会更具代表性，主讲人须来自不同领域，如商界、学术界、公共服务部门

等。所拟定的讲题应配合大会主题以及有关于世界经济、贸易、科技发展和华商所

关心事项，应避免涉及政治议题。严禁任何机构和人士，通过赞助或参展的方式获

得担任主讲人的资格。 

 
4.3 国家级贵宾 

大会应邀请主办国的当届国家首脑（总统或副总统级别）和中国国家领导人（政协

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工商联主席以上级别）以贵宾身份出席开幕仪式或闭幕仪

式。 

  
4.4 开幕仪式 

 a)  主办国国家级贵宾将出席和主持开幕仪式，并在会上发表演讲，演讲要有合

理的时限。 

    

  开幕仪式致辞顺序和人数为： 

  i.  主办机构代表（一名） 

  ii.  大会召集人组织代表：秘书处（一名） 

  iii.  中国官方高层领导代表（一名） 

  iv.  主办国地方首长（一名） 

  v.  主办国国家首脑（一名） 

   
 b)  大会召集人组织代表的发言须紧接着安排在主办机构代表发言之后。 

 
 c)  在开幕仪式和其他各主要活动中，除主办机构邀请的贵宾外，也必须为世界

华商大会召集人组织成员，即新加坡、香港和泰国代表团正团长安排特定贵

宾席，以对世界华商大会召集人组织表示尊重。 

  
4.5 主旨演讲 

 开幕仪式后，由一位著名和杰出的主讲人就大会主题作一个重点演讲。 

 
4.6 

 

全体会议 

 大会议程可以安排由一位主办国的部长或相关经济组织负责人介绍主办国情况和商

业机会，并和与会者对话。 

 
4.7 分组专题讨论会／工作坊 

 由来自主办国内、外的卓越企业家、学术界闻人、政府长官等就大会主题进行专题

演讲和与出席者对话。分论坛的场数规划与世界华商大会总出席人数的比例不大于

1:500（例如：大会总参会人数为 3,000 人，分组论坛场数应为 6 场）。 

 

分论坛应设立青商论坛，讨论青商课题，以利于大会和华商的传承。 

 

分论坛应设立与主办国所在区域有关或华商所关注的经贸协定主题论坛，比如“一

带一路”，东盟经济共同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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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代表接触／交流 

 大会也可考虑安排一些交流活动，让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发表意见或同与会者分享

他们国家的特别情况或相关信息。这些交流活动须由大会组织者预先安排，并确保

所要发表的言论是适当的、非商业宣传性质的。 

 
4.9 迎宾晚宴 

 晚宴献辞应保持精简，采圆桌宴席方式安排，使来宾有更多交流时间。晚宴上可为

来宾安排适当的文艺表演节目，以达到宾主尽欢的目的。 

 
4.10 闭幕仪式与交接仪式 

 a)  这也是世界华商大会的重要仪式。通过这个仪式，主办机构负责人有机会向

所有参加大会的代表们表示感谢。 

 
 b)  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世界华商大会召集人组织将借此机会作一个必要的致

辞，同时在闭幕式上宣布下一届世界华商大会的主办机构及主办国。世界华

商大会秘书处、本届主办机构和下届主办机构之间也应作出适当的安排，以

保证交接顺利进行。国家级贵宾应出席闭幕仪式，并在会上致辞。 

 
 c)  大会召集人组织代表的发言须紧接着安排在主办机构代表发言之后。 

 
 d)  在世界华商大会召集人组织宣布下届主办机构和主办国之后，下届主办机构

负责人将作简短的致词，随后可用简练的不同方式，对下届主办国家作个初

步介绍。 

   

每届大会（两年）闭幕仪式与交接仪式的流程： 

（2023 年开始的每届大会） 

  i.  主办机构代表致辞（一名） 

  ii.  召集人组织代表致辞（一名） 

  iii.  召集人组织代表宣布下一届主办机构及主办国，申办下两届大会的日

期（一名） 

  iv.  移交会旗 

三家召集人组织见证当届大会主办机构把会旗移交给下届主办机构 

  v.  下届主办机构代表致辞（一名） 

  vi.  下届主办机构演出 

  vii.  闭幕晚宴开始 

    
   

每三届大会（六年）闭幕仪式与交接仪式的顺序： 

（2029 年、2035、2041 年...以此类推） 

大会秘书处交接、下一届大会主办机构交接、闭幕仪式 

  i. 主办机构代表致辞（一名） 

  ii. 召集人组织代表向主办商会致谢辞（一名） 

iii. 大会秘书处交接仪式： 

   • 宣布大会秘书处职务移交新任秘书处 

• 新旧秘书处移交大会印信，另一家召集人组织见证 

• 新任秘书处代表致辞 

• 新任秘书处与第三家召集人组织共同向前任秘书处赠送纪念品 

  iv. 世界华商大会交接仪式 

• 召集人组织代表宣布下一届主办机构及主办国、申办下两届大会

的申办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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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会旗交接仪式 

三家召集人组织见证当届大会主办机构把会旗移交给下届主办机构 

 vi.  下届主办机构代表致辞（一名） 

 vii.  下届主办机构演出 

 viii.  闭幕晚宴开始 

 e)  如果主办机构希望设置纪念品交换的礼节，可以安排在欢迎晚宴上。 

  
4.11 顾问委员会会议 

 大会主办机构必须为顾问委员会会议的召开提供会议场地，包括音响、投影仪等会

议设备，以及交流餐叙等安排。 

 
4.12 召集人组织会议 

 大会主办机构必须为召集人组织会议的召开提供会议场地，包括音响、投影仪等会

议设备安排。 

 
4.13 公益活动 

主办机构在举办大会期间，将在主办地进行慈善公益活动，以树立华侨华商的良好

形象，打造世界华商大会的正能量品牌。活动可以为文化教育、福利慈善、环境保

护等任何一种内容。 

  
4.14 娱乐 

 娱乐节目应该格调高雅，同时又能反映主办国／地区的文化面貌。它也尽量促使代

表们有机会进行更深入的交流。 

4.15 观光旅游 

观光旅游项目中可包括主办国/城巿中那些蕴含丰富文化/历史意义的景点或场所，

以使来自外国的代表们对主办国和当地的风土人情有更好的了解。 

  
4.16 考察活动 

 不同于普通的观光旅游，此项考察对象是工业及基础建设设施，包括口岸、机场、

高科技发展中心、研究实验室等等。 

 
4.17 展览会和商业联系会议 

举行展览会暨商业联系会议的目的是鼓励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代表在大会期间展示

他们的产品和服务，以及建立商业联系。有关展览的信息尽可能与大会的主要宣传

资料一起发送。 

 

由不同代表团带来的展示资料应作出适当的安排，以便尽快展示或分发给全体与会

者。 

 
4.18 家属节目 

 许多代表常携带家眷或其他随行人员赴会。为了使他们尽兴而归，可考虑为他们安

排一两项特别有趣的节目或文娱活动。 

 

5、    大会会标／媒介语／资金 

5.1 大会会标 

 大会会标须采用世界华商大会的永久性会标﹙附图供参考﹚。主办机构在所有对外

发布的有关宣传世界华商大会的材料上，无论任何发布形式，仅限于使用世界华商

大会永久性会标和大会主办机构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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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大会媒介语 

 大会主要媒介语为华语。在华语为非母语的国家和地区，可用英语及主办国当地语

言作为补充媒介语。 

 
5.3 口语／文字翻译 

 为方便来自世界不同地区、华语非共同语言的代表，大会演讲稿及其他有关大会的

资料应提供英文版。大会需配备同声翻译设备。 

 
5.4 大会收费 

 a)  大会是一项非牟利性质的大会，因此大会主办机构必须秉持非牟利的原则制定

大会各项有关收费标准，并在必要时须公开收支账目供召集人组织参阅。 

 
 b)  家属收费 

对代表们家眷的收费提供优惠。这可鼓励更多代表和他们的家眷结伴参加大

会，以壮声势，并通过大会建立广泛的联系。 

 
 c)  参会代表和家眷收费标准 

 

每名参会代表：550 美元 

每名家眷：450 美元 

 

召集人组织将每两年视情况检讨收费标准。 

  

5.5 资金赞助 

 虽然赞助商对大会财政上的援助很重要，但主办机构却不能任由赞助商支配大会，

或者在节目、主讲人等方面支配大会的操作。不过，赞助商仍可以在用餐时段、娱

乐节目和旅游观光／行业考察等项目上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是确保赞助商的活动将

不会使大会过于商业化。主办机构寻找赞助商出资支持大会时，务必管控广告和展

览内容。 

 

6、    大会地点／住宿／接待／服务 

6.1 大会地点 

 a)  大会地点应只限一地并属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大城市或游览胜地，设有便利的

国际航空机场和供多种选择的酒店设施。 

                 
 b)  大会地点应提前确定，并确保同一地点能容纳参加大会的所有代表。 

 
 c)  如无可避免，大会必须分开在同一国家／地区的两地举办，主办机构必须提供

便利的接驳交通，费用由主办机构承担。 

 



 
 

6 
 

6.2 大会酒店 

 a)  接待大会的主要酒店应保留足够的房间，以免大型代表团的团员被分散下榻于

不同的酒店，造成联络上的困难。 

 
 b)  参会代表可自行决定所要下榻的酒店。若参会代表选择下榻于非大会指定酒

店，主办机构应提醒代表团可能需要自行安排往返大会交通。 
 
 

6.3 住宿／接待 

 每个代表团至少安排一位董事和一位秘书处职员负责联络和接待的工作。联络人的

职责包括到机场接待代表团，协助团员注册，在所有的仪式和宴会期间通知代表团

团长注意议程安排等。该联络人将会与各国代表团的秘书密切联系与合作，协助解

决团队所面对的问题，并和各团员以共同的语言作亲切的交流。 

 
6.4 膳食／饮料 

 a)  膳食选择和就座安排方面，应该适当地考虑食物的数量和品种、就餐地点的便

利和舒适。 

 
 b)  鉴于大会与会代表数目庞大，且其中包括许多贵宾，有必要安排适当的环境及

卫生检查，以避免发生食物中毒事件。 

 
6.5 大会资料／报告及其供应 

 a)  主办机构必须提前把所有将对外发布的大会资料、网站、视频等内容提呈给世

界华商大会召集人组织审批。未经审批的所有大会资料将不得通过任何管道对

外公开。 

 
 b)  大会资料和资料袋应在代表注册时交到每位代表手上。如果注册是在每家指定

酒店进行，注册柜台应准备充足的大会资料袋。如果注册是在大会会场进行，

则注册柜台应安排充足的工作人员和大会资料袋，以应付突如其来的大批与会

者。 

 
 c)  每届大会均负责出版一份大会纪念特刊，内容包括大会的主要活动、演讲稿和

与会代表名单等，并在大会举办后的一年内，发给参会机构和大会秘书处。 

 
6.6 摄影／录影 

 大会可适当安排为各主要代表团提供拍摄服务，以作纪录和纪念。大会有责任将记

录大会活动过程的录影带或光碟提交大会秘书处存档。 

 
 

7、 大会代表 

参加大会的代表为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人企业家、商会或类似商团组织的领袖等。为

了让各地华商组织都能派出均等和具有代表性的团队参与大会，主办机构有必要确保大会的绝

大多数与会者不是来自一个单一的国家。在进行大会宣传推展之前，大会筹备委员会应通盘考

虑可预计的到会代表人数、大会主办地点的总体接待能力以及最大代表团的代表数目。 

 

海外代表，中国代表，主办国当地代表的人数比例为 1:1:1。 

 

如果在中国大陆、香港或澳门举办大会，大会代表人数比例为 2: 1（中国 2：海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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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礼遇 

8.1 大会代表等级  

 a) VVIP：三家召集人组织各代表团 1 位最高级别领导、中国副部级以上（含副部级领导人、

大会主旨演讲嘉宾、大会致辞人、大会主持人、分论坛主讲及演讲嘉宾、分论坛主持人 
 b) VIP：世界华商大会顾问委员会成员 1 位最高级别领导、中国正厅级以上（含正厅级）干部 

 c) 嘉宾：超过 30 人团的代表团团长 

 d) 普通参会者 

 e) 家眷  

 f) 随行工作人员  

 g) 海外媒体 

 
8.2 

  
 

礼遇内容 VVIP 

VVIP 

家眷／ 

随行工作

人员 

（1 名） 

VIP 

VIP 

家眷／ 

随行工作

人员 

（1 名） 

嘉宾 

 
 

海外 

媒体 

a)  免住宿费 √ √ √ 
    

√ 

住宿标准 套间 标间 标间 标间 

b)  免注册费 √ √ √ √ √ √ 

c)  专车及专员 √         

d)  
会议和宴席

排位 
VIP 主桌  

VIP 

次主桌 
 

次于
VVIP

、VIP 

 
  

e)  大会座位 

安排 

前排

VVIP 位 
 

仅次
VVIP 

 

次于
VVIP

、VIP 

 
  

f)  
与主办国政

府官员会晤

及合影 

√       

 
  

 

8.3 三家召集人组织各代表团 2 位工作人员免注册费及住宿费。  

住宿标准：2 人一间标间。 

8.4 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 2 位工作人员免注册费及住宿费。 

住宿标准：2 人一间标间。 

8.5 以上规定礼遇是主办方必须完成的的最低标准; 其他额外的礼遇，主办机构可依据

自身财力决定。  

 

9、 安全措施 

大会必须提供适当安全设施以辨别大会代表和应邀嘉宾。在开幕式等有政府部长或国家元首参

加的重要场合，有必要进行适当的保安检查。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大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

参与，保安的设施更显得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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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邀请/宣传 

10.1 主办机构在大会召开前至少九个月要开始邀请工作。对出席开幕式和闭幕式的国家

元首及相关贵宾、主论坛和分论坛主讲嘉宾、各国家和地区的参会代表等的邀请方

式、人数、结果等，要在邀请工作开始后，每三个月向秘书处报告进度。 
 

10.2 主办机构在大会召开前八个月先展开线上宣传工作，把大会重要的资讯先上载到网

站上。大会召开前六个月，应把用于前期报名登记的大会宣传手册出版并送呈各中

华总商会或类似商团组织手中。 

 
10.3 一份用于前期报名登记的大会宣传手册应该在大会召开前六个月出版并发放到各中

华总商会或类似商团组织手中。 

 
10.4 大会也可通过互联网络和社交媒体提供所有宣传资料和登记表格。对所有有关大会

的询问，都应该通过电子邮件及时给予回复。 

 
10.5 通过各地的全国中华总商会或类似商团机构设立一个联络点，以充分协调并代表来

自该国或地区的与会代表们。 

 
10.6 在那些尚无中华总商会或类似商业协会的国家或地区，主办机构则可尝试其他方

法，如通过联系有华商客户的银行或其他双边组织，为有意参与者组团赴会。 

 
10.7 主办机构在大会召开前一周，主办机构必须与本地相关当局协作做好安排，确保在

机场周边或中心商业区均设有明显的横额/路标指示通往大会会场。 

 

11、 新闻报道 

主办机构应向所有主要媒体（电视、报纸、杂志等）及时通报大会信息，以使大会在当地和国

际上得到充分报道。 

 

12、 后勤／人力／交通 

任何大会指示与安排都应该清晰明确地传达给所有代表团，并避免临时变卦。如果参加会议的

代表需要从不同酒店前往大会会场，应确保在大会指定酒店以大型巴士集体和统一接送，并按

照预定时间准时出发。所发出的指示不应随时改变，令各代表团无所适从。所有的大会工作人

员应该对任何接待与安排了如指掌，以便给予各代表团可靠的信息与适当的协助。 

 

由于大会规模非常庞大，参加者的组成成分又多样化，因此主办机构必须动员到充足的人力资

源，以应付各单项活动的需要。 

 

13、 主办机构筹备工作时间设定 

13.1 大会筹备工作方案 

大会整体筹备工作方案，包括大会主题、欢迎晚宴、开幕式程式及场地设计、主旨论

坛、分论坛题目及设置、各论坛主讲人场地设计、闭幕式程式及场地设计、闭幕晚宴

场地设计、旅游路线、酒店预订、饮食安排、机场及会议期间的交通、接待工作、会

议期间的商贸交流、家属节目、文宣推广工作、邀请工作、大会礼品及资料袋设计、

大会报导及摄影、安全保障等，主办机构应详细规划并反复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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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办机构获得主办权后六个月之内，主办机构应完成大会筹备工作方案（草案），

并报送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 
 

13.2 后续筹备工作 

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在收到大会筹备工作方案草案后，会尽快送呈另外两家召集人组

织，并在二个月之内汇总三家召集人组织的修改意见，向大会主办机构通报。大会筹

备工作委员会应再行调整完善。 

 

在三家召集人组织第一次实地考察之后（主办机构获得主办权第十二个月），主办机

构每隔三个月要向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通报筹备工作进展。 

 

14、 召集人组织考察时间设定 

14.1 召集人组织第一次考察 

在主办机构获得主办权第十二个月，三家召集人组织将前往主办国（地区）听取主办

机构筹备工作进度报告，并实地考察场馆、酒店、交通等。 

 
14.2 召集人组织第二次考察 

大会召开前三个月，召集人组织将第二次前往主办机构进行实地考察，并听取主办机

构筹备进度报告。 

 
14.3 大会召开前二天，三家召集人组织派代表提前到达大会主办地，检查相关工作。主办

机构应全力配合并按照召集人组织的意见进行相关调整。大会全部程序一旦确定后，

未经三家召集人组织同意，大会主办单位不得擅自调整。 

 

15、 保证金/秘书处行政费用 

15.1 在主办机构获得主办权后三个月内，主办机构应向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支付为数

40,000 美元之保证金，确保主办国当届国家首脑以及中国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开幕式

或闭幕式。如主办机构履行该项义务，则可于大会结束后获退还上述保证金(不含利

息)；但如未履行该项义务，已缴付之保证金将不获发还，保证金将作为世界华商大会

之用。 

 
15.2 在主办机构获得主办权后三个月内，主办机构应另向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支付为数

50,000 美元之保证金，确保在主办地进行公益慈善活动，树立华侨华商的良好形象，

打造世界华商大会的正能量品牌。如主办机构履行该项义务，则可于大会结束后获退

还上述保证金(不含利息)；但如未履行该项义务，已缴付之保证金将不获发还，秘书

处将代表主办机构将全额保证金用于主办地的慈善公益活动。 

 
15.3 在主办机构获得主办权后三个月内，主办机构应向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支付为数

50,000 美元之保证金，确保严禁任何机构在大会召开期间，在大会召开地点举办任何

形式的、与世界华商大会内容无关的会议和活动。如主办机构严重违反指导原则，已

缴付之保证金将不获发还。 

 
15.4 在主办机构获得主办权后三个月内，主办机构应支付予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一笔不得

退还的行政费，为数 10,000美元，以作为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协助主办机构筹组世界

华商大会的行政开支及其他费用，如果主办机构没有依期履行召开大会，及/或所授予

召开大会之委托权为召集人组织取消，经缴付的行政费将被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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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世界华商大会召集人组织与秘书处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地址：新加坡裕廊镇大会堂路 9 号，#04-01，商团中心，新加坡邮区 609431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9 Jurong Town Hall Road #04-01, Trade Association Hub 

Singapore 609431   

电话：(65) 6337 8381 

传真：(65) 6339 0605 

电邮：corporate@sccci.org.sg 

网址：http://www.sccci.org.sg 

 
 

香港中华总商会 （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 

 

地址：香港干诺道 24-25 号 4 字楼 

The Chines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4/F, 24-25 Connaught Road, Central, Hong Kong 

电话：(852) 2525 6385 

传真：(852) 2845 2610 

电邮：cgcc@cgcc.org.hk 

网址：http://www.cgcc.org.hk 

 

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 

电邮： wcec-secretariat@cgcc.org.hk 

网址： http://www.wcecofficial.org 

 
 

泰国中华总商会 

 

地址： 泰京沙吞南路门牌四十三号，泰国中华总商会大厦九楼 

 Thai-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Thai C. C. Tower 9th Floor, 43 South Sathorn Road, 

 Bangkok 10120, Thailand 

电话： (662) 02-6758 577～84 

传真： (662) 02-2123 916，02-2123 917 

电邮： info@thaicc.org 

网址： http://www.thaicc.org 

 
  

mailto:corporate@sccci.org.sg
http://www.sccci.org.sg/
mailto:cgcc@cgcc.org.hk
http://www.cgcc.org.hk/
http://www.wcecofficial.org/
mailto:info@thaicc.org
http://www.thai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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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世界华商大会顾问委员会成员 

世界华商大会顾问委员会（顾问会）由主办过世界华商大会的机构组成，旨在加强主 

办机构之间的交流与联系。顾问会会议每年召开一次。 

 
1.  第 1、11 届大会（1991、2011 年）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2.  第 2 届大会（1993 年） ：香港中华总商会  

3.  第 3、16 届大会（1995、2023 年） ：泰国中华总商会     

4.  第 4 届大会（1997 年） ：加拿大中华总商会     

5.  第 5 届大会（1999 年） ：澳洲维州中华总商会  

6.  第 6 届大会（2001 年）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7.  第 7、17 届大会（2003、2024 年）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 

8.  第 8 届大会（2005 年） ：韩国中华总商会 

9.  第 9 届大会（2007 年） ：日本中华总商会 

10.  第 10 届大会（2009 年） ；菲华商联总会 

11.  第 12 届大会（2013 年） ；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 

12.  第 13 届大会（2015 年） ：印尼中华总商会 

13.  第 14 届大会（2017 年） ：缅甸中华总商会 

14.  第 15 届大会（2019 年） ：英国中华总商会 

 


